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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v. Germany 
（保安監禁規定之溯及既往案） 

 

歐洲人權法院第五庭於 2009/12/17 之裁判 

案號：19359/04 

 

李建良 節譯 

判 決 要 旨 

1. 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對於剝奪自由之合法事由設

有列舉性規定。人身自由之限制不具此項所列舉之事由者，違

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之規定。 

 

2. 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第 a 款僅容許與刑事裁判有

實質關聯之剝奪自由。本案所涉及之取消保安監禁之 10 年上限

規定，與公約上開規定不符，縱使原因案件之裁判並未設定監

禁期限。 

 

3. 歐洲人權公約第 7 條確立罪刑法定原則(das Prinzip 

nullum crimen, nulla poena sine lege)，其禁止刑法規範之溯及適

用及不利於被告之擴張解釋。符合歐洲人權公約第 7 條意旨之

刑法規定，尤須明確且具有可預見性。此等要求除適用於犯罪

行為之定義，亦適用於犯罪後之刑罰。 

 

                                                 
  裁判來源：EGMR：Rückwirkende Verlängerung der Sicherungsverwahrung, 

NJW 2010, 2495 ff.(德文)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德國哥廷根大學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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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歐洲人權公約第 7 條所稱刑罰之概念意涵，應由歐洲人

權法院自主解釋。為提供有效之保障，不能僅著眼於系爭措施

之名稱或用語。歐洲人權法院應自行判斷，系爭措施是否該當

於歐洲人權公約第 7 條所稱之刑罰。判定之準據在於，系爭措

施是否源自於犯罪之刑事裁判。 

 

5. 保安監禁構成歐洲人權公約第 7 條所稱之刑罰。而非僅

是歐洲人權法院歷來裁判所指之刑罰執行的一種特殊程序。 

 

6. 德國法之保安監禁，於執行時，須進行心理治療及照護。 

涉及公約權利 

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5 條第 1 項、第 5 條第 1 項第 a

款及第 c 款、第 7 條、第 7 條第 1 項、第 41 條 

 

程   序 

1. 本案由德國公民 M 先生（原告）依據歐洲人權公約第 34

條，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為被告，於 2004 年 5 月 24 日向本院提

起訴訟（案號：19359/04）。原告經聲請獲准訴訟救助。2008 年 7

月 7 日，審判長准予原告於 2008 年 7 月 1 日所提不揭露身分之聲

請。 

 

2. 原告主張依據其行為時之法律，保安處分之上限為 10 年，

其所受之連續性保安處分超過 10 年之部分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 

 

3. 歐洲人權法院在 2008 年 7 月 1 日舉行公開之言詞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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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言詞辯論後，歐洲人權法院於 2008 年 7 月 1 日裁判原告之

主張有理由。 

 

事   實 

I. 背景事實 
6. 原告於 1957 年出生，現正於 Schwalmstadt 監獄服刑 

 

A. 原告所犯罪行、所受之保安監禁(Sicherungsverwahrung)
處分及其執行  
1. 原告所犯罪行 

7. 原告自達到有責任能力之年齡起，至少即犯有七起犯罪，

除少數幾個星期外，都在監獄中服刑  

 

8. 1971 至 1975 年（14 歲-19 歲）之間，原告不斷的被以竊盜

累犯定罪，並且有四次的越獄記錄。 

 

9. 1977 年 10 月 5 日，Kassel 地方法院依據少年犯罪處理法，

判決原告犯有殺人罪、共同強盜罪、重傷害、恐嚇罪，處以 6 年

有期徒刑。判決中，法院表示原告服刑期滿出獄後的一個星期內，

即再度夥同另一共犯傷害及搶劫其友人，並強迫被害人，一名同

性戀者，簽下借據。不僅如此，被告更在發現被害人報案之後，

予以傷害，並企圖殺害該被害人。根據專家 D 出具的一份鑑定報

告顯示，被告罹患一種病態心理疾病，且該疾病導致其責任能力

降低。 

 

10. 1979 年 5 月 8 日，Wiesbaden 地方法院判決原告重傷害罪，

處以 1 年 9 個月的有期徒刑，並依據刑法第 63 條規定判令原告服

刑完畢後必須被安置於精神醫院接受治療。某日，被告受到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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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斥責時，以鐵盒、螺絲起子攻擊該監獄管理員，如同專家 D

所證實的，被告罹患一種病態心理疾病，而該疾病導致其責任能

力降低。 

 

11. 1981 年 1 月 9 日，Marburg 地方法院針對被告在監獄中為

了監獄窗戶開關爭執而毆打獄中身障受刑人之行為，判決構成傷

害罪。本罪吸收 1979 年所之相關犯罪，Marburg 法院最後判決被

告 2 年 6 個月有期徒刑，並維持 Wiesbaden 法院判決被告應接受

安置的部分。在訴訟過程中，有一位專家指出被告患有腦部疾病

的跡象已經消失。 

 

2. 原告所受之保安監禁處分 

12. 1986 年 11 月 16 日，Marburg 地方法院判決被告觸犯續意

謀殺、強盜，論處有期徒刑 5 年，並且依據刑法第 66 條第 1 項對

被告施以保安監禁之處分。法院表示，原告自 1984 年起被監禁於

精神醫院，當管制放鬆時，即於 1985 年 7 月 26 日對一名自願陪

同其至院外某市停留一日之女士，施以強盜及殺人未遂。根據一

份精神兼心理學專家 W 提出之報告，被告仍然患有嚴重的心智失

調問題，但已不能視之為一種疾病，且無法進行醫學上的治療。

因此，被告之行為已非刑事責任能力減低之情況，而不符刑法第

63 條安置精神醫院之要件。不過，被告仍有犯罪的高度傾向，將

傷害其被害人之身體。被告可能隨時犯下暴力犯罪，且社會構成

危害，故法院認為，有必要對被告進行預防性之監禁。 

 

3. 原告受保安監禁處分之執行 

13. 1991 年 8 月 18 日被告刑期已滿，繼續在 Schwalmstadt 監

獄中接受保安監禁。 

 

14. 1992 年 1 月 14 日，Gießen 地方法院根據專家 M-I 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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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暫停原告之預防性拘禁及精神醫院之安置。該報告中指出被

告仍具有再犯之傾向，極有可能再為刑法第 63 條（安置於精神醫

院）之行為。 

 

15. 1995 年 10 月 26 日，原告利用一次全天放封機會逃逸，但

旋即於 1995 年 11 月 17 日向警方投案。 

 

16. 1998 年 11 月 17 日，Marburg 地方法院繼 1994 年 9 月 20

日、1996 年 11 月 13 日兩次同樣裁定之後，鑑於原告於獄中又攻

擊並打碎了另一名受刑人的鼻子、以及對 Schwalmstadt 監獄管理

員的嚴重侮辱，再度拒絕暫停原告之預防性拘禁以及精神醫院之

安置。 

 

B. 本案之後續救濟程序（略） 
 

C. 對原告之保安監禁之執行實務（略） 
 

II. 內國法、比較法及國際法上之相關規定與實務 
A. 內國法及其實務 

1. 刑罰與保安處分 

45. 德國區分「刑罰」與「保安處分」兩種方式來處理犯罪行

為。此一從 19 世紀以來德國就不斷討論的雙軌制裁模式，於 1993

年 11 月 24 日經由「危險慣犯防制及保安處分法」之通過，而得

以增訂於德國刑法中。該法雖然經過數次修正，但保安監禁之規

定基本上繼續有效施行，並無太多修正。 

 

46. 「刑罰」主要包括自由刑與罰金。刑之科處須與罪責相當。 

 

47. 「保安處分」主要有安置於精神醫院（刑法第 6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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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戒，以及保安監禁（刑法第 66 條），其旨在治療具危險性之犯

罪行為人，並使社會大眾免於受其侵害。保安處分係在刑罰之外

對犯罪行為人所施加的額外措施。然而，保安處分之施加，須與

犯罪行為的嚴重性成比例，或與被告可預期之犯罪行為及其危險

程度相當（刑法第 62 條）。 

 

48. 刑法規定之時間效力，視刑罰或保安處分而定。若係刑

罰，則適用行為時之法律，於法院判決前修正者，適用對行為人

較有利之法律。反之，除非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保安處分適用法

院裁判時之法律。 

 

2. 刑法以及刑事訴訟法中關於保安監禁之規定 

(a) 保安監禁之處分 

49. 經綜合評估被告及其行為，顯示其對公眾具有危害性者，

本案判決之法院於特定要件下，得於刑罰之外對被告為保安監禁

之處分（刑法第 66 條）。 

 

50. 特別是被告係故意犯，且被宣告 2 年以上有期徒刑，並符

合下列要件者：1、犯罪行為人須有 2 次以上故意犯之前科記錄，

且皆被宣告 1 年以上之刑期；2、犯罪行為人須已服完一次刑期，

或至少曾受 2 年以上保安處分之監禁；3、須經評估顯示，犯罪人

具有犯重罪之明顯傾向，尤其將對被害人造成嚴重身心創傷、或

產生巨大財產損害，此等犯罪行為人顯示對一般大眾具有危害性。 

 

51. 刑法第 67c 條規定對於經判決之被告所為之保安監禁處

分確定後，於一定要件下無須立即執行之。依第 1 項規定，法院

同時宣告刑罰及保安監禁處分，且該刑罰之執行先於保安監禁

者，法院須在刑期期滿前審查受刑人是否尚有接受保安監禁之必

要。若無必要，則應停止執行該保安監禁；於停止執行保安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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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應對行為人之行為進行觀護監督。 

 

(b) 保安監禁之期間 

(i) 1998 年 1 月 31 日前之法律 

52. 原告行為時及判決時所依據之刑法第 67d 條規定如下： 

刑法第 67d 條 （監禁期間） 

「(1)於監所之監禁不得超過兩年。保安監禁之第 1 階段不得

超過 10 年。…… 

 

(2)監禁期間未設上限，或監禁期間尚未屆滿，如有正當理由

顯示出受監禁人釋放後將不再犯下其他罪行者，法院應停

止監禁之執行。保安監禁之停止執行，應對行為人之行為

進行追蹤觀察…… 

 

(3)監禁期間屆滿者，應釋放受監禁人，並終止相關保安處分。 

 

(ii) 1998 年 1 月 31 日起適用之修正條文 

53. 刑法第 67d 條在原告接受保安監禁期間經第一次修正，依

據 1998 年 1 月 26 日通過之「性侵害與其他高危險性犯罪防治法

案」，該刑法修正案在 1998 年 1 月 31 日起生效。修正後的規定

如下： 

刑法§67d (拘留期間) 

「(1)於監所之監禁不得超過 2年。（刪除 10年上限的規定）…… 

 

(2)監禁期間未設上限，或監禁期間尚未屆滿，如有正當理由

顯示出受監禁人釋放後將不再犯下任何罪行者，法院應停

止監禁之執行。保安監禁之停止執行，應對行為人之行為

進行追蹤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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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監禁期間屆滿者，應釋放受監禁人，並終止相關保安處分。 

 

54. 關於修正後的刑法§67d的施行期間，刑法施行法之規定如

下： 

第 1a 句 保安監禁之適用 

「(3)依據 1998 年 1 月 26 日通過之性侵害與其他高危險犯防

治法之修正，刑法第 67d 條規定適用之，無任何限制。」 

 

55. 鑒於法院適用刑法第 67d 條第 3 項所需之司法判斷，以及

依刑法第 67d 條第 2 項所為決定之可能結果，依據 1998 年 1 月 26

日通過之性侵害與其他高危險犯防治法而修正之刑事訴訟法第

463 條第 3 項規定，主管執行保安處分之法院，在判斷受刑人是否

有再犯高危險犯罪之虞時，應詢問專家之意見，並指派一位諮詢

專家代表被告。 

 

(c) 經判決有罪之被告所受保安監禁之審查 

56. 除刑法第 67c 條第 1 項、第 67d 條第 2 項、第 3 項，第

67e 條設有審查保安監禁處分之規定外，法院亦得在任何時點審查

保安監禁處分之執行有無暫時停止之必要。法院之審查，應於一

定期限內為之（刑法第 67e 條第 1 項），保安監禁之期限為 2 年。

法院亦得縮短審查期間，或在法定審查期限內另設期限，逾此期

限，即不得提出審查之申請。     

 

3. 基本法之規定與聯邦憲法法院之裁判 

57. 基本法第 2 條第 2 項第 2 句保障個人之身體自由不可侵

犯。 

 

58. 依據基本法第 20 條第 3 項規定，立法權應受憲法之拘束，

行政權與司法權應受法律與法之拘束。 



810  M. v. Germany 

 

 

 

59. 依據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歷來之裁判，可知基本法第 2 條第

2 項結合第 20 條第 3 項之規定，確保人民對於國家依據法治國原

則行事的正當期待。法律自公布日起始生效力，在此意義下之法

律可能具有回溯效力，即此一定義涵蓋於新法生效前已發生，於

生效後始完結之事實（即所謂之「不真正溯及」）。在此種回溯

性法律下，法律明確性原則與信賴保護原則並不當然優先於立法

者為回應社會情狀之改變而為修改法律之目的。立法者在面對立

法目的所要保護的公共利益大於信賴保護的利益時，可以制定此

種回溯性之法律。 

 

60. 依據基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規定，任何人受法定法官審判

之權利不得被剝奪。 

 

61. 基本法第 103 條第 2 項規定，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

律有明文規定處罰者為限。 

 

4. 關於執行保安監禁處分之相關的規定與實務 

(a) 監獄行刑法 

62. 「刑罰」與「剝奪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之執行，規定於

監獄行刑法。200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該法適用於各邦。在此之

後，各邦享有對此事務之立法權。但截至目前為止，各邦所定之

法律與監獄行刑法之規定並無明顯的差異。 

 

63. 監獄行刑法第 2 條明定刑罰執行之目的，第 1 句規定受刑

人應於服刑期間培養不再犯罪之社會責任感。此外，服刑之目的

在於保護社會大眾免於受到侵害（第 2 句）。 

 

64. 監獄行刑法第 129 條至第 135 條為保安處分執行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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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9 條規定，保安處分執行之處所必須受到安全的監控，以保

護社會安全（第 1 句）。國家應協助受刑人回歸社會（第 2 句）。

除另有特別規定外（如同法第 131 條至第 135 條），刑罰執行的

相關規定於不違反保安處分目的之範圍內，亦適用於保安處分。 

 

65. 監獄行刑法第 131 條規定，保安處分執行處所之設施（尤

其是監禁室），以及促進或照顧受保安處分者利益之特別措施，

應有助於受監禁者有計劃地安排其受監禁期間之生活，並避免受

監禁者因受長期自由刑所帶來之負面效果。同時儘可能顧及受監

禁者之個人需要。同法第 132 條規定，除非基於安全性之考量，

受監禁者得自行負擔費用，穿著、清洗、修補自己之衣物、使用

自己之床鋪。同法第 133 條規定，受監禁者得自行負擔費用修習

離開監所後所需之工作技能。國家同時支付受監禁者零用金。同

法第 134 條規定，每個月得有一次解除管制之外出時間，以幫助

受監禁者為未來復歸社會預作準備。 

 

66. 監獄行刑法第 140 條第 1 項規定，保安監禁應在獨立於監

獄外之機構，或於監獄中之獨立分支機構執行之。 

 

(b) 相關數據 

67. 根據政府提出的一份統計資料（對此原告並未爭執）指

出，2005 年中約有 75%的案件都被宣告保安監禁，其中 42%係性

侵害案件。截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止，總計有 415 個受刑人正在

接受保安監禁。2002 年，各邦執行之保安監禁，其第一階段平均

期間從 2 年 3 個月到 7 年間不等。在該年度，計有 261 個初次接

受保安監禁之受刑人，因取消保安監禁之 10年上限而受到影響（刑

法第 67d 條結合 1998 年修正之刑法施行法第 3 條第 1a 項第 3 款）。

截至 2008 年止，有 70 位受刑人因為該法之變動而受到 10 年以上

保安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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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根據政府提出的 1 份統計資料（對此原告並未爭執）指

出，德國在 2006 年時每 10 萬人中有 95 位受刑人，在愛沙尼亞每

10 萬人中有 333 人，捷克共和國有 185 人，西班牙有 149 人，英

格蘭和威爾士有 149 人，法國有 85 人，瑞士 83 人，丹麥 77 人，

挪威 66 人。另外根據歐洲理事會 2006 年之年度犯罪統計，德國

在 2006 年 9 月 1 日止受到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宣判之受刑人（包

含終身監禁）有 2,907 人，愛沙尼亞有 402 人，捷克共和國有 1,435

人，西班牙有 3,568 人，英格蘭和威爾士有 12,049 人，法國有 8,620

人，丹麥 172 人，挪威 184 人。 

 

B. 各國法之比較 
1. 保護公眾免於受到危險犯罪之制度 

69. 依據提出於法庭之資訊，歐洲理事會的成員國中，採取了

不同保護保護措施，以求使公眾免於受到（有責任能力）犯罪之

侵害，以及免於受到具高危險犯罪傾向之服刑期滿者之侵害。 

 

70. 至少有 7 個以上的成員國採取與德國相同的保安監禁措

施，以處理具有完全責任能力、並非心智不健全，而具有再犯之

虞的犯罪人。包括澳洲、丹麥、Liechtenstein、San Marino、斯洛

伐克、瑞士。在這些國家中，都是由法院宣判施以保安監禁，且

多係接續在受刑人服刑期滿之後再執行（丹麥是唯一例外採取以

保安監禁取代刑罰之國家）。受監禁者之危險性會受到階段性的

審查，且於不再對社會具有危險性時，予以試驗性的釋放。 

 

71. 關於監禁之處所與期間，有規定監禁處所應設於特殊機構

之國家，例如澳洲、Liechtenstein、San Marino、斯洛伐克、瑞士

等國；義大利法律也有相同的規定，惟義大利國內已無此類之特

殊機構，故受監禁者事實上是被監禁於原所在監獄中之特別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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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丹麥對於高危險受刑人的監禁處所，也是在監獄中之特殊區

域。丹麥、義大利、San Marino、斯洛伐克、瑞士之法律並未規定

保安監禁期間之上限。反之，澳洲、Liechtenstein 則明定 10 年之

監禁上限。 

 

72. 上述國家中部分之保安監禁規定得溯及適用。例如依義大

利刑法第 200 條規定，保安監禁決定之作成，依該處分執行時之

法律；依據斯洛伐克刑法，保安監禁決定，依決定作成時之法律。

丹麥法律則規定保安監禁之決定，應依據事審判程序判決時之有

效法律；San Marinese 刑法同樣不禁止保安處分法令的溯及適用。

相對於此，在澳洲、Liechtenstein、以及瑞士，保安監禁之規定不

得溯及適用。 

 

73. 其他成員國並未採用保安監禁制度，犯罪人的危險性在決

定刑期時即已一併考量在內。一方面，當被告的危險性較高時，

法院會將判決的刑度提高，尤其是在累犯的狀況。相較於其他多

數成員國的作法，英國更進一步在判決的刑度中明白區分懲罰性

與預防性兩部分的刑度。當受刑人服畢懲罰性部分的刑期，受刑

人就會轉為服預防性部分之刑期，受刑人在預防性部分之刑期期

間可能因為已經不會對社會造成危害而受到釋放。另一方面，受

刑人的危險性同時影響受監禁之條件、減低刑度之機會、以及試

驗性釋放之機會。 

 

2. 刑罰與保安處分的差別以及其所產生的效果 

74. 觀察各成員國中刑罰與保安處分的差別，並且進一步探討

該處分的正當性時，須注意某種措施在A國中可能被認為係刑罰，

但在 B 國則被認定是保安處分。例如，受刑人經釋放之後所受之

行為監控，在法國刑法中屬於刑罰，但在義大利刑法中則屬於保

安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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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2008 年 2 月 25 日，法國透過保安監禁及心理疾病所生低

責任能力處遇法，採行保安監禁制度。法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保

安監禁得適用於因人格異常而對社會造成特別危險、具有較高再

犯率之罪犯身上。法國憲法法院在 2008 年 2 月 26 日裁判中採取

與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相同的看法（參見第 31 段-第 33 段）。法院

認為此種並非基於罪犯的行為、而是基於預防再犯所為之監禁，

不能被認是刑罰。儘管如此，有鑑於監禁對人身自由造成不能回

復的侵害、且皆為法院所做成的處分，法國憲法法院認為上開法

律不得溯及適用於公布之前經判決之被告。這一部分與德國憲法

法院的見解不同。 

 

C. 國際人權監督團體對保安監禁制度的觀察 
1. 歐洲人權委員會 

76. 歐洲人權委員會 Thomas Hammarberg 委員在 2006 年 10

月訪德報告中指出，所謂「安全監禁」(secured custody)係指： 

“203.在訪德的期間，委員和各邦法官及醫學專家討論過安全

監禁的議題。委員們注意到法院以及醫學專家作是否釋放重罪犯

時所承受的巨大社會輿論。要預測受刑人完全沒有再犯之可能性

幾乎是不可能的。心理學家經常認為受刑人出獄之後行為模式會

發生變化。況且，要預見所有受刑人出獄之後要面對的生活環境

也非常困難。 

 

204. 委員認為當適用「安全監禁」之規定時，應該要符合一

個相當周全的條件。在對受刑人施以「安全監禁」之前，應該要

考量是否尚有其他的手段。委員相當關切越來越多人受到「安全

監禁」一事，並鼓勵德國當局政府應該要提供分析「安全監禁」

對社會安全助益、以及對受監禁個人衝擊的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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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此外，委員發現受「安全監禁」者將會喪失對未來的期

待，甚至完全自我放棄。這個現象也展現在[監禁處所中對]心理治

療的需求。當然受到「安全監禁」者應該有適時的醫療照護。但

不應剝奪其社會復歸以及從監獄中釋放的可能性，且應提供相應

的醫療照護或其他治療。” 

 

2. 歐洲反酷刑委員會 

77. 歐洲反酷刑委員會在一份 2005 年針對德國政府所作的一

份報告中，針對在 Berlin-Tegel 監獄之保安處分提出了以下幾項觀

察報告： 

“94. 在該監獄中的硬體設施符合高標準的要求，其中幾點值

得嘉許之處：擁有衛生設備的完善的單人房；明亮而尚且寬敞的

公共環境；一個提供同房受監禁者煮熱茶、準備小點心的廚房；

以及一個可以清洗、熨燙衣物的空間。 

 

95. 原則上，受監禁人跟一般受刑人一樣有從事相同活動的管

道。此外，依據相關的立法，受監禁人可以得到一些特權，特別

是可以讓牢房維持開啟一整天、擁有額外的會客時間、戶外活動

時間、零用金(當沒有提供工作時)。更值得注意的是受監禁人可以

不受限制的使用電話。 

 

96. 理論上，獄方提供一個相當開放性的監禁環境，但是想想

就算不是全部，也有大部分受監禁人在受監禁期間受多重人格所

苦，我們就可以知道並不是所有受監禁人都可以利用所有獄方提

供的優待。大多數受監禁人[對於上述優待]是完全不抱持希望的，

只有 2 位受拘留者可以外出活動、3 位從事全日工作、以及 1 位從

事不定時工作。獄方有提供 12 位受監禁人工作機會，但受監禁人

都沒有意願從事該工作。大部分的受監禁人都在監獄內藉由看電

視、打電動打發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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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那些看似有想要對自己在監獄裡的生活負責的人，也

只是把獄中的活動當作打發時間的方法，而不是為了任何真正的

生活目的。這些現象很明顯的是和他們所受到無限期的保安監禁

有所關聯，多位受訪談者表示他們認為自己永遠不可能出獄，其

中 1 位甚至表示現在惟一能做的就是準備好接受死亡。 

 

97. 獄中管理者依據一個特殊的分級對待制度進行管理，該制

度的目的在讓受監禁人可以得到釋放；制度的重心在將受監禁人

對社會所產生的風險降到最低，同時也處理長期監禁所會造成的

心理、生理影響。然而委員們觀察到實際上在監禁處所常常看不

到監獄管理者（包含社工人員），管理員與受監禁人之間的接觸

一直相當低。 

 

99. 即使是那些較能處理自身狀況的受監禁人，管理者在監獄

中的缺席對他們來說仍然是不公平的。要培養受監禁人自我負

責、以及一定的獨立性，不代表監獄管理員可以將他們自己留在

監獄中。我們仍不容忽視管理員的注意義務，特別是對於這一群

受監禁人。觀察委員發現管理員本身並不清楚應該如何對這些受

監禁人進行管理。正如同使受監禁人對監獄中的生活自我負責，

在不斷強調受監禁人過去犯罪行為的可非難性、以及他們的心理

疾病的同時，也應該提供給受監禁人接受無限期監禁時所需的支

持。歐洲反酷刑委員會建議德國應立即對這些缺點進行改進。 

 

100. 關於「該如何實踐一個人性化又符合政策一制性的保安

監禁制度」這個棘手的問題，應該要被有關當局當作一個最緊急

而應受重視的議題。這將是監獄管理者所面對最困難的挑戰。 

 

鑑於少數（但是人數越來越多）受監禁人者將受潛在的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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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監禁，政府對本問題的處理應該要提供一個明確的目標，以及

具體的執行方針。這將會需要一個經過多重訓練且具備高度注意

能力的管理團隊，並且由他們與受監禁人進行個別的互動，並且

在這些互動之後，受監禁人可能因為行為的進步而取得受釋放的

機會。甚至在適當的時機應該提供受監禁人與家人的互動。 

 

歐洲反酷刑委員會因此建議德國當局政府立即對 Tegel 監獄

中的保安監禁制度立即進行檢討，對德國其他監獄適當的情況下

也應該要依據上面的建議進行檢討。” 

 

3.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78.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對法國進行的觀察報告中指出： 

「 16. 本 委 員 關 注 被 告 國 家 [ 法 國 ] 主 張 他 們 對

2008/174(2008.2.25)號法案擁有管轄權一事，據此法國可以將具有

高危險性的被告安置在一年審查一次的保安監禁處所，縱使他們

已經服完原本的刑期也一樣。雖然法國的憲法委員會禁止了該法

案的溯及，並且各級法院在作刑事宣判決定刑度的時候，也會審

酌被告未來可能受到的保安監禁，但是委員會仍然認為法國系爭

法令是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9 條、第 14 條、第 15 條。」 

 

判 決 理 由 

I. 關於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之主張 
79. 原告主張，其犯罪行為時之法律規定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

處分以 10 年為上限，其所受之連續性保安處分逾 10 年部分，違

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與本

案相關部分規定如下： 

「人人都享有自由與人身安全之權利，無人之自由應被剝

奪。但於下列情形並依法定程序為之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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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經有管轄權之法院為有罪判決之合法監禁；…… 

 

(c) 因合理懷疑有犯罪之嫌疑或合理認為犯罪之後有防止

再犯或逃亡之必要，所為合法之逮捕或羈押，以受有權

法院審判者。 

 

(e) 為了防止傳染病之擴散、防止精神異常者、酗酒者、

毒癮者或遊民之危害所為的合法監禁。」 

 

80. 被告政府反對上開主張 

 

A. 兩造主張 
81.-85. [略] 

 

B. 法院判決之理由 
1. 相關原則之概述 

a. 剝奪人身自由的基礎 

86. 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a)至(f)列舉各種人身自由被

剝奪之可能合法事由。惟其中 1 款之不適用並不排除其他各款之

適用，亦即可能同時存在 1 款以上之事由。 

 

87. 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a)所指的「判決(conviction)」

（或法國法規定中所指的“condamnation”)，應該被理解為包含

「發現行為可罰性」、與「施加處罰以及其他剝奪人身自由之處

分」兩種意涵。 

 

88. 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a)所指的「之後」(after)，並

不單純要求「監禁」一定要緊接著「判決」之後，但該「剝奪人

身自由之處分」必須直接或間接導因於該「判決」。隨著時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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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判決與「剝奪人身自由之處分」之間的因果關係將會減弱 (參

照 Kafkaris v. Cyprus 案)。當判決時所依據的基礎事實產生變化，

或判決時根本就沒有進行合理的評估，此時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

第 1 項第 a 款所要求判決與「剝奪人身自由之處分」之間的聯結

性將會消失。在這些狀況下，開始看似合法的監禁，可能過於武

斷、並且違反公約第 5 條。 

 

89. 此外，依據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c)款，可以「預防

再犯」可以作為監禁之正當事由。然而，從歐洲人權公約之規定中

使用「on reasonable suspicion of having committed「an offence」」單

數用語、以及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保障不得任意剝奪人身自由，可

知這款事由的適用，非可將監禁作為一般預防犯罪政策的考量因

素，亦不得將被告獨立視為「具有連續再犯可能的高危險犯罪人」。 

 

b. 依據前述規定所稱之「合法」監禁 

90. 依據本院所建立之判例法可知，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剝奪人身自由的各款事由，均建立在「合法」的前提

下。此所謂之「合法性」，包含遵守實體及正當法律程序。逮捕

拘禁基本上須合乎內國法之要求，該法令亦須合乎一定之實質要

求，且該內國法須符合法治國原則。所謂「實質要求」，係指內

國法律授權剝奪人民之身體自由時，該法律須可理解、明確、可

預見行為之可罰性，以防止法之恣意性。歐洲人權公約所要求之

「合法」的標準，係要求所有的法律均須相當明確，以使受規範

者得以預見。預見的程度係指在個案中合理的預見程度，須達到

可以預知其受法律允許之行為的程度。 

 

91. 遵守內國法律尚且不足，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更進

一步禁止任何恣意之人身自由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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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上開原則於本案之適用 

92. 原告要求本院認定德國「超過 10 年的保安監禁」是否遵

循公約第 5 條第 1 項(a)至(f)款之規定。首先應先檢視原告最初所

受之保安監禁是否符合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所定之各款之事由。

若不符合任何 1 款，即毋庸討論「廢除保安監禁之第 1 階段 10 年

上限」是否符合歐洲人權公約之問題。 

 

93. 被告政府主張，依據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第 a 款規

定，原告所受之保安監禁係屬合法。德國法院於原本刑罰判決之

外或取代原本刑罰，曾反覆宣告系爭保安監禁留處分，故符合歐

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款第 a 款「經有管轄權之法院為有罪判決

之合法監禁」之事由。 

 

94. 本院進一步認為，比利時法院在刑罰之外額外對累犯、慣

犯者施以安置處分，該當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第 a 款之「經

有管轄權之法院所為之有罪判決」之監禁。同樣的，挪威法律中

對於心智成長不健全、心智殘缺者所進行的保安監禁，亦合於歐

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第 a 款之規定。 

 

95. 本院重申，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第 a 款所稱之「判

決」，應被理解為包含「發現行為之可罰性」，與「施加處罰以

及其他剝奪人身自由之處分」兩種意涵。本院認為，原告因謀殺

案所受到之保安監禁處分，致使原告自 1991 年 8 月起即受監禁，

Marburg 地方法院並拒絕暫停該監禁處分。 

 

96. 本院認為，原告最初之保安監禁係源於其在 1986 年所受

之有罪判決。Marburg 地方法院認定原告犯有謀殺罪，處以其刑

罰及保安監禁。本院認為，依照被告國的觀點，保安監禁之決定

並非依據該犯罪人之罪行，而是依據該犯罪人對社會帶來之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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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此外，被告國尚且認為，依據刑法第 66 條第 1 項，保安監禁

不以科處刑罰為必要，亦未必與刑罰判決同時為之（參見第 49 段

-第 50 段），故原告所受到之保安監禁自始即屬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第 a 款所定之情形。然而，本院採取與被告國相反的見

解。本院認為，後續監禁處分之作成並未根據特定的犯罪行為，

故系爭保安監禁並不符合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第 a 款之規

範目的。 

 

97. 關於原告受超過 10 年以上之監禁處分是否符合歐洲人權

公約第 5 條第 1 項第 a 款之規定，本院須檢視「在法院判決之後，

得否繼續監禁原告」問題。換言之，「原告於 1986 年所受之本罪

判決」與「2001 年 9 月 8 日之後所受之人身自由剝奪」兩者之間

是否具有相當足夠之因果關係。 

 

98. 本院認為，依據被告國的說法，本案判決法院在作成保安

監禁時並未參照任何期間限制之規定，而由該法院決定保安監禁

期間。依據德國刑法第 2 條第 6 項規定，得適用廢止（第 1 階段）

保安監禁最高期間限制之規定，故於 1998 年的法律正後，系爭德

國法院有權對原告施以超過 10 年以上之保安監禁。因此，被告國

主張，德國刑法第 67d 條之修正並未破壞「原告本案判決」與「因

此所受的持續性監禁」之間的因果關係。 

 

99. 本院不採告國的上開主張。系爭德國法院於 1986 年對原

告作成保安監禁時，確實未設定期限，然系爭法院依據刑法第 66

條至第 67c-e 條規定，原本即無須宣告監禁期限；法院其實只有權

限宣告「是否進行監禁」。法院最終仍要決定監禁之執行期間，

且只能在原判決法院所建立之命令框架內，適用[原判決法院判決]

時有效之法令，以決定監禁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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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系爭預防性進監禁處分，係在 1986 年所作成。依據原判

決法院判決當時的法令（結合 1998 年修正前之刑法第 67d 條第 1

項），保安監禁處分之上限為 10 年。若非 1998 年之法律修正（該

修正同時溯及適用到法律修正前已經作成之保安監禁處分），即

使原告仍有危害社會安全之虞，仍會在受監禁 10 年期滿後釋放。

若非該法律修正，法院亦不會取得保安監禁期間延長之權限。因

此，本院認為，法律修正後才有可能進行 10年以上之拘留，故「1986

年所做的判決」與「超過 10 年的保安監禁」之間欠缺足夠的因果

關係。 

 

101. 本院認為，本案與 Kafkaris v. Cyprus 案（參照第 88 段）

有所不同。在 Kafkaris 案中，本院認為原告所受的本案判決與其

所接受之 20 年監禁之間具有足夠的因果關係。Kafkaris 所受之持

續性監禁符合系爭本案判決所為之無期徒刑宣告，該判決法院並

且指出 Kafkaris 並不只是依據當時內國法律─監獄行刑法所定之

20 年上限，且是依刑法而接受終身監禁。反之，本案超過 10 年之

保安監禁，並非本案法院在判決時依據當時有效的刑法而作成。 

 

102. 本院更進一步檢視原告所受超過 10 年之保安監禁是否

符合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以下之其他各款。經查，德國內

國之地方法院並無檢視此一問題之義務，故系爭地方法院判決未

就此有所論述。本院認為，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 b、d、f

款明顯與本案無關。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第 c 款規定：「合

理認為有防止再犯之必要者」，可能以構成監禁之正當事由。本

案中，系爭法院正是以「若釋放受刑人可能使之再犯危險之犯罪

行為」為由，對原告進行連續性監禁。然而，依據本院歷來之裁

判，此等潛在性的犯罪行為相當不明確、具體，故不能夠引用歐

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 c 款為依據。依據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

第 3 項規定，任何依據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第 c 款而受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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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者，須立即接受法院審判。然而，本案原告所受之保安監禁並

未立即接受法院的審判。換言之系爭法院並未立即測試原告未來

的犯罪可能性。本院認為，不論受刑人有沒有接受過保安監禁，

基於受刑人的犯罪經驗、前科，受刑人通常都會被認為有再犯的

可能性，故本法院無實質檢視受監禁人是否有防止再犯之必要，

從而亦無須引用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第 c 款。 

 

103. 本院進一步審查，是否可能依據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第 e 款所定「精神異常」之事由，對原告進行 2001 年 9 月之

後之監禁。本院認為，依據 Frankfurt am Main 法院之裁判，本案

並不排除原告在不具有心理疾病時，仍有主張適用本款的可能

性，但因為法院並不是根據原告的心智疾病來決定是否對原告進

行監禁[而是依據社會危險、再犯可能]，故本案中不得援引歐洲人

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第 e 款來正當化被告國所進行的監禁。 

 

104. 關於原告所受監禁之合法性問題，本院重申，為了避免

任何的紛爭，成員國法應具有一定的品質，特別是關於該法令適

用的可預見性。本院高度質疑原告能否預見其所犯的罪刑可能導

致無限期的保安監禁。尤其是原告根本無法預見其所適用的法令

嗣後發生修正的狀況，且該修正在他犯罪行為完成後仍對之發生

效力。本案無法以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任何一款來正當化

被告國超過 10 年的保安監禁。 

 

105. 綜上所述，被告國的行為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 

 
II. 關於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7 條之主張 

106. 原告進一步主張，修正後的法令將「無 10 年上限的保安

處分」規定溯及既往的適用，侵害其受歐洲人權公約第 7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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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所保障「所受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所適用的刑罰」之權利。該

歐洲人權公約規定如下： 

「一、行為時根據國內法或國際法並不構成刑事犯罪之行

為，不應認為構成任何刑事犯罪。所受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所適

用之刑罰。」 

 

107. 被告國反對上開見解 

 

A. 兩造見解 
 

B. 本院之判決 
1. 相關原則摘要 

117. 歐洲人權公約第 7 條所保障的罪刑法定主義，實質上是

法治國原則下之一項重要要素，其在歐洲人權公約的保障體系中

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歐洲人權公約第 15 條（關於各成員國於戰

爭或國家危難時之適用公約原則）規定，第 7 條所保障之權利及

自由不得免除。由此規定之目的，得知其旨在提供對抗恣意起訴、

判刑、處罰之保護傘。 

 

118. 歐洲人權公約第 7 條宣示「罪刑法定主義」(nullum crimen, 

nulla poena sine lege)。特別要注意的是，該規定禁止不利於原告之

刑事法律的溯及既往、或將原本非刑事犯罪的行為入罪化，同時，

「罪刑法定主義」禁止為不利於行為人之類推適用。 

 

119. 歐洲人權公約第 7 條所提到的「法律」，與公約其他規

定中所指之「法律」一樣，均指受一定實質要求（尤其是可理解、

可預見性）之法律。這些對於法律實質內涵的要求，包括對刑罰

的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人民必須可以要透過相關規定，以及法

院適時的補充解釋，得以知悉何種行為、過失行為，可能受到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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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 

 

120. 歐洲人權公約第 7 條所稱「刑罰(penalty)」，有其獨立

之內涵。本院須要跳脫既定的價值決定，自行判定系爭措施實質

上造成的影響是否該當公約所指的「刑罰」。歐洲人權公約第 7

條第 1 項第 2 句(「所受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所適用之刑罰」)指引

出所有處罰受公約約束之前提在於，須先探討系爭措施是否依隨

於刑事判決而來。其他相關的考量因素，還有例如內國法中相關

措施之特性、目的、執行措施之程序，以及各該措施之強度。不

過，措施本身的強度並不是最關鍵的因素，例如，許多非處罰性

之保安監禁對受刑人可能會產生相當強大的影響[但卻不一定屬於

「處罰(penalty)」]。 

 

121. 歐洲委員會及本院歷來之裁判，業已區分構成「刑罰」

本身之措施與刑罰措施之「執行」或「實施」。因此，凡涉及刑

之免除或假釋之決定，即不屬於歐洲人權公約第 7 條所稱之「處

罰」。 

 

2. 上開原則於本案之適用 

122. 據上，本院應依照前述之原則，檢視本案保安監禁期間

之延長（超過 10 年的部分）是否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7 條第 1 項

第 2 句之規定。 

 

123. 本院認為，原告於 1985 年犯下謀殺罪時，依據當時刑法

第 67d 條第 1 項規定，地方法院第一次作成的保安監禁處分之上

限為 10 年。1998 年修正後之刑法第 67 d 條第 1 項結合刑法施行

法第 1a 條第 3 項規定，10 年上限被廢止之規定立即生效，負責執

行監禁執行之法院乃於 2001 年作成「延續超過 10 年的保安監禁

處分」之裁定。因此，在原告接受了長達 6 年的保安監禁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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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原告行為後所修正之法律，原告所受之保安監禁受到溯及性的

延長。 

 

124. 基於本院歷來之裁判，須審究者，乃「本案原告所受之

保安監禁是否該當歐洲人權公約第 7 條第 1 項之『處罰(penalty)』」

的問題。本院認為，德國 Marburg 地方法院最初於 1986 年連同本

案判決（謀殺、強盜）所作成的處分，係依據刑法第 66 條第 1 項。

該處分只能針對「因觸犯重罪而被處以 2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人」

（參照第 49 段-第 50 段）。 

 

125. 本院認為，德國內國法中保安監禁處分的特色在於，該

處分非屬不被認為必須嚴格遵守法不溯及既往原則之「刑罰」。

於本案中，從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完整的論述中可以證實前述的論

點（參照第 27 段-第 40 段）。在德國長期建立的雙軌制下，保安

監禁被當作是一個犯罪行為矯治與預防的方法，並且一直都被認

為與「處罰」之性質不同。其與「處罰」不同之處在於，保安監

禁之主要目的並不在於處罰已經發生的罪刑，而是純粹基於保護

社會大眾免受危險犯罪人之侵害。依據本院的觀點，如同原告人

所言，保安監禁制度最早是透過納粹時代 1933 年 11 月 24 日的慣

犯法而引入德國。事實上，德國議會在 1945 年之後即已多次以決

議承認保安監禁制度。 

 

126. 然而，如同前面所重申的(第 120 段)，公約第七條所指的

「刑罰」的定義有其獨立之內涵，本院須跳脫內國法對於某措施

是否屬於刑罰的認定，自行判定某特定措施實質上造成的影響是

否該當公約所稱之「刑罰」。經查，相同類型措施之性質在會員

國中認定並不一致，有將之當成是刑罰，也有將之當成是不適用

罪刑法定原則之保安處分。例如比利時所採取之保安監禁制度與

德國聯邦法有高度雷同，但是在比利時法律卻認為保安監禁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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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罰的一種。法國憲法法院在 2008 年 2 月 21 日的一個決定中認

為，法國近期引進的保安監禁制度並不屬於刑罰，但是也不能溯

及適用，尤其是關於該保安監禁無期間上限的部分。 

 

127. 因此，本院應該要進一步檢視保安監禁制度的特性。本

院發現，保安監禁制度與刑罰都同樣會產生剝奪人身自由的結

果。德國保安監禁的執行雖然在監獄裡的不同分支中，但與一般

刑罰同樣都在相同的監獄中。雖然保安監禁相較於刑罰，受監禁

者可以擁有少部分的自主權，例如穿著他們自己的服裝、將自己

的牢房裝飾的比較舒適，但是這些都難掩他們基本上仍受到與刑

罰相同的待遇的事實。監獄行刑法中關於保安監禁只有相當少的

獨立規定，並且大部分都類推適用刑罰執行的規定。 

 

128. 此外，有鑒於受保安監禁者實際上受到的待遇，本院認

為被告國主張「保安監禁完全沒有為了懲罰性目的[所以非歐洲人

權公約所指不得溯及的刑罰]、單純為了預防性目的」的觀點無理

由。本院認為，依據刑法第 66 條，保安監禁只能適用在某些重罪

的累犯、慣犯者身上。而內國法中除了針對一般長期自由刑受刑

人的規範之外，並沒有其他方法、設施、或機構來減低這些受保

安監禁者的社會危險性。在受監禁者的潛在危險性降低之後，適

度的降低拘留期間，對於預防受刑人再犯而言是相當關鍵的，但

是內國法也付之闕如[所以很難認為這些保安監禁，沒有出於與一

般行刑度相同的懲罰目的]。 

 

129. 本院同意，歐洲人權委員會與歐洲反酷刑委員會的看

法。其認為受到長期監禁者應有特殊的心理治療與輔導。歐洲反

酷刑委員會認為，要達成犯罪防治的目的，「將會需要一個經過

多重訓練且具備高度注意能力的管理團隊，並且由他們與受監禁

人進行個別的互動，並且在這些互動之後，受監禁人可能因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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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進步而取得受釋放的機會」。法院認為，我們應該提供受保

安監禁者前述資源，才可能降低受監禁人再犯的可能性，也才有

助於犯罪防治目的的達成。本院也認為，這樣的工作對監獄方面

來講將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如同反酷刑委員會在報告中所提出

的，參考 CPT 之報告，第 77 段）。然而，相較於針對處罰目的的

長期自由刑受刑人，都能夠接受到相當多基礎措施來防止其再

犯，本院認為，本案中缺乏任何有助於受刑人降低再犯可能性的

相關措施，而這樣的措施對那些無法自行降低再犯可能性的受監

禁人而言，是相當必要的措施。 

 

131. 關於保安監禁處分的決定與執行，法院發現保安監禁處

分是由與本案判決同一個法院作成、由負責執行處分的法院作成

執行處分。換言之，保安監禁處分的決定與執行都是在刑事法院

系統中作成，但是卻是在兩個不同的程序中完成。 

 

132. 最後，關於保安監禁處分的強度(severity)，雖然[在判斷

是否屬於歐洲人權公約第 7 條之「刑罰」時]不是一個決定性的因

素(參照第 120 段)，本院仍然強調，保安監禁處分的期間上限在修

法之後被取消。此外，是否能夠暫停保安監禁處分的執行，視執

行法院是否認為受監禁者已經沒有再犯危險而定。而這個條件是

相當難達成的（參照第 76 段）。因此，本院不得不認為這樣的處

分至少是德國刑法中是最嚴厲的措施之一。正因為保安監禁可以

不斷延長的，尤其本案原告人所受的保安監禁已經長達期原本刑

度的 3 倍，所以本案原告因為保安監禁所受到的損害，其實比原

本刑罰所受到的損害更重。 

 

133. 鑒於上述種種理由，本院認為保安監禁該當歐洲人權公

約第 7 條所稱之「處罰」[而應該受歐洲人權公約第 7 條不溯及既

往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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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本院重申歷來裁判區分構成「刑罰」本身之措施與刑罰

措施之「執行」或「實施」。前者受到法不溯及既往的絕對限制。

因此法院必須要決定「將原本有期間限制的監禁制度，轉為沒有

期間限制」的規定，是否屬於歐洲人權公約第 7 條的「處罰」。 

 

135. 本院也注意到，被告國主張地方法院進行本案判決時並

沒有同時宣告保安監禁處分期間，被告國進而主張，保安監禁處

分期間的延長是屬於刑罰措施之「執行」或「實施」。但本院不

認同此主張。正如同前面所述，原告犯罪行為時，對之處以保安

監禁的依據─刑法第 67d 條第 1 項有規定 10 年上限。原告後來所

受到的延長監禁的部分，不只涉及原告受之本案判決之執行，而

是另外構成一個溯及既往的處罰(penalty)，蓋延長監禁的依據只存

在行為後修正的法律中。 

 

136. 本案必須再次與 Kafkaris 作區別，Kafkaris 係依據其行

為時之法令受終身監禁，而終身監禁是否可以對應到該案件中 20

年拘留期間上限的規定，示不清楚的。相較於此，本案原告行為

時很明顯的完全吻合以 10 年為上限之監禁期間的規定。 

 

137. 綜上所述，本院認為本案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7 條。 

 

綜上所述，法院一致同意： 
1. 本案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第 1 項、 

2. 本案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7 條第 1 項 

3. (a)被告國應自判決起 3 個月賠償原告所受非金錢損害

50,000 歐元，外加所有的稅捐，且應支付到原告律師的

信用銀行帳戶。 

(b)另外應支付 3 個月過後額外應支付的利息，以 3%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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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告其餘主張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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